
第七节 合同的消灭

【解释】导致合同权利和义务终止的条件：

（1）债务已经清偿；

（2）债务相互抵销；

（3）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

（4）债权人免除债务；

（5）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混同）

（6）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

【例-单选题】乙公司与甲公司签订 5万元的借款合同，乙公司尚未还款，后债务因甲、乙公司合并为丙公司

而终止。该债权债务关系终止的情形属于（ ）

A.免除 B.抵销

C.法定解除 D.混同

答案：D

解析：混同，即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致使合同关系消灭的事实。债的关系应有两个不同的主体，因混同致

债权债务归于同一人，债的关系无法维系，故归于消灭。

考点 1：清偿（★）

1、债务人对同一债权人负担的数项债务种类相同，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

外，按以下顺序处理：

（1）债务人在清偿时指定其履行的债务；

（2）未指定的，优先履行已到期的债务；

（3）均到期的，优先履行无担保或者担保最少的债务；

（4）均无担保或者担保相等的，优先履行债务人负担较重的债务；

（5）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履行；

（6）到期时间相同的，按照债务比例履行。

2、债务人在履行主债务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除当事人

另有约定外，应当按照下列顺序履行：

（1）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

（2）利息；

（3）主债务。

考点 2：抵销

1、法定抵销条件

（1）须双方互负有债务，互享有债权；

（2）须双方债务种类、品质相同；

（3）须双方的债务均届清偿期；

（4）须双方的债务均为可抵销的债务；

（5）抵销不得附条件或附期限。

2、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下列债务不能抵销：

（1）按合同性质不能抵销。

如不作为债务、提供劳务的债务、与人身不可分离的债务，如抚恤金、退体金、人身损害赔偿债务等，均不

得抵销。

（2）按照约定应当向第三人给付的债务。

【解释】如果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已约定债务人应向第三人履行义务，则债务人不得以对合同对方当事

人享有债权而主张抵销该义务，否则将损害第三人的利益。

（3）当事人约定不得抵销的债务。



（4）因故意实施侵权行为产生的债务。

（5）法律规定不得抵销的其他情形。

如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等，法律禁止扣押和强制执行的债务。

3、法定抵销的程序

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

4、约定抵销

当事人互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不相同的，经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抵销。

【例-多选题】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法定抵销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A.抵销可以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B.故意侵权产生的债务，债务人不得主张抵销

C.双方抵销的债务，都应已届清偿期

D.双方抵销的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应相同

答案：BCD

解析：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按合同性质不能抵销的债务、按照约定应当向第三人给付的债务、因故

意实施侵权行为产生的债务，不得抵销；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

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

考点 3：提存（★★）

提存是指由于债权人的原因，债务人无法向其交付合同标的物而将该标的物交给提存机关，从而消灭债务、

终止合同的制度。

1、提存的原因

（1）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

（2）债权人下落不明；

（3）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

（4）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2、提存的法律效力

（1）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债权人承担；

（2）标的物的孳息归债权人所有；

（3）提存费用由债权人负担。

【注意】标的物提存后，债务人应当及时通知债权人或者债权人的继承人、遗产管理人监护人或财产代管人。

3、债权人领取提存物

（1）债权人可以随时领取提存物，但债权人对债务人负有到期债务的，在债权人未履行债务或者提供担保之

前，提存部门根据债务人的要求应当拒绝其领取提存物。

（2）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自提存之日起 5 年内不行使而消灭，提存物扣除提存费用后归国家所有。5

年期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延长的规定。

【注意】如果债权人未履行对债务人的到期债务，或者债权人向提存部门书面表示放弃领取提存物权利的，

债务人负担提存费用后有权取回提存物。

【例-单选题】王某与赵某签订一份货物买卖合同约定付款后 1 个月发货，在支付完货款后王某下落不明，赵

某遂将货物提存，提存期间标的物毁损，下列关于货物毁损责任承担的说法正确的是（ ）。

A.王某承担

B.赵某承担

C.提存机关承担

D.王某和赵某共同承担

答案：A

解析：标的物提存后，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债权人承担。



【例题-单选题】因债权人胡某下落不明，债务人陈某难以履行债务，遂依法将标的物提存。后该标的物意外

灭失。该标的物意外灭失风险的承担人是（ ）。

A.胡某

B.胡某与陈某

C.陈某

D.提存机关

答案：A

解析：标的物提存后，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债权人承担。

考点 4：合同的解除（★★）

1、约定解除

（1）协商解除

合同生效后，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之前，当事人以解除合同为目的，经协商一致，订立一个解除原来合同的

协议，使合同效力消灭的行为。

（2）约定解除权

解除权可以在订立合同时约定，也可以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约定，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也可以约

定双方解除合同的权利。（附解除条件或期限）

2、法定解除

《民法典》规定，下列情形可以解除合同：

（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

（2）因预期违约解除合同。

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单方

面解除合同。

（3）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

（4）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

债权人可不经催告直接解除合同。

（5）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例题-单选题】甲小学为了“六一”儿童节学生表演节目的需要，向乙服装厂订购了 100 套童装，约定在“六

一”儿童节前一周交付。5月 28 日，甲小学向乙服装厂催要童装，却被告知，因布匹供应问题 6 月 3 日才能

交付童装，甲小学因此欲解除合同。根据规定，下列关于该合同解除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甲小学应先催告乙服装厂履行，乙服装厂在合理期限内未履行的，甲小学才可以解除合同

B.甲小学可以解除合同，无须催告

C.甲小学无权解除合同，只能要求乙服装厂承担违约责任

D.甲小学无权自行解除合同，但可以请求法院解除合同

答案：B

解析：根据规定，因预期违约解除合同。即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

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对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题中，6 月 1 日是合同履行的时间，但是在 5 月 28 日时

却得知乙服装厂会有违约的情况，此时甲小学可以直接解除合同，无需催告。

3、合同解除的效力

（1）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

（2）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要求赔偿损

失。

（3）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


